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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成华区财政局文件
成华财〔2019〕68号

成都市成华区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成华区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

信用融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健康

发展有关精神，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的

政策引导作用，根据《成都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暂行

办法》（成财采〔2019〕17 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了《成华区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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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按

要求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成华区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实施方案

成都市成华区财政局

2019年 5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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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成华区支持中小企业
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区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

相关精神和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，有效缓解中小企

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，促

进中小企业发展，根据《成都市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暂

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

方案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、四川省、成都市、成华区关于支持

中小企业发展精神，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

策功能，持续推进和完善政府采购诚信体系建设，引导融资机

构扩大对政府采购中标（成交）中小企业供应商（以下简称供

应商）的融资规模，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促进中小企业

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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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实施方案》适用于成华区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。坚持政采搭台、市场运作，

区财政局牵头组织并指导我区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，但不参

与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具体业务。融资机构和供应商通过市场化

运作的方式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。

（二）自愿选择、自担风险。融资机构自愿选择是否开展

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。供应商自主决定是否享受政府采购信

用融资政策，并自由选择信用融资合作方。融资机构与供应商

自行承担政府采购信用融资的业务风险。

（三）诚实信用、互惠共赢。引导供应商树立“诚信创造

价值”的理念，通过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支持供应商依法、诚信

经营。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信息互通平台，在诚实信用、互惠

互利基础上，促进供应商与融资机构实现良性互动、合作共赢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宣传动员

相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《暂行办法》和《实

施方案》，落实财政部门、采购人、融资机构等职责任务，明确

各项工作目标任务，确保我区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融资机构选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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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报名。区财政局通过成华区政府门户网站、成华区财政

局门户网站发布征集公告，有意向按照《暂行办法》和《实施

方案》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的融资机构，由其在蓉最高

机构或在蓉最高机构指定的分支机构在区财政局国库科报名。

报名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融资机构基本情况；

（2）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实施方案（包括授信政策、融资产

品、贷款利率及其它优惠措施、业务流程及各环节办结时间、

联系方式等）；

（3）关于遵照《暂行办法》和《实施方案》开展政府采购

信用融资业务的承诺；

（4）关于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风险自行承担的承诺。

2．确定融资机构。区财政局将通过审核的融资机构确定为

我区开展政府采购信用融资业务的融资机构，已进入成都市市

级融资机构名单的直接确定，并在成华区财政局门户网站公告

融资机构名录，为供应商开展融资提供指引。

（三）融资流程

1.信息发布。采购人应当在发布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中载

明采购项目可提供信用融资的信息。

2.融资申请。有融资需求的供应商自主选择提供政府采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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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融资服务的融资机构及产品，无需提供财产抵押或第三方担

保，凭借政府采购合同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，并按要求真实、

完整、准确地向融资机构提供信用融资审查所需相关资料。

3.融资审查。融资机构应当建立政府采购信用融资绿色通道，

配备专业人员定向服务，简化融资审批程序。对申报材料齐全

完备的供应商，原则上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，对审批通过

且具备放款条件的供应商，原则上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。

融资机构向供应商提供融资的利率应低于同期一般中小企业的

贷款利率，融资利率上浮比例原则上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

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0%。

4.账户确认。供应商须在合作融资机构开立结算账户，并与

采购人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或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约定唯一

收款账户，融资机构对唯一收款账户进行确认和锁定。

5.放款。融资机构对政府采购合同及融资相关信息进行确认，

并向供应商提供相应的融资产品。融资机构原则上应于每个季

度结束后10日内向区财政局报送相关融资信息。

6.贷款归还。采购人按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将合同资金支付

至约定的唯一收款账户。采购人不得无故拖延和拒付采购资金，

供应商应遵照融资约定及时还本付息。

五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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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是缓解中小企业

资金短缺压力，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，促进我区经济发展的

重要举措。区级各部门、单位要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此项工作

的重要意义，认真抓好政策落实，全面、有序、科学推进政府

采购信用融资工作。

（二）注重协调配合。区财政局、融资机构、采购人等有

关单位要根据职责任务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

题，积极创造条件主动服务，帮助有融资需求、符合条件的供

应商实现政府采购信用融资，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不断优化工作

机制，为中小企业供应商提供优质服务。强化宣传引导，不断

扩大政府采购信用融资政策的知晓度。加强跟踪问效，让政府

采购信用融资惠及更多中小企业，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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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华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28日印发


